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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得是一个古老的道德观念，起码自古希腊以来，它在日常生活和道德

生活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正义观。什么是应得? 我
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公式 “S基于 P而应得 X”来描述它。这个公式表明，某个人是
因其所做过的某种事情而受到某种对待的 ( 表扬或批评、奖励或惩罚、收入和财富
等) ，而受到对待的性质与其行为的性质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将应得用于
分配正义，那么会涉及到应得与制度的关系。无论应得理论家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
还是制度的，都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则会反过来颠覆他们所倡

导的应得理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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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 ( desert) 是一个古老的道德观念，从古至今它在日常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并且表达了一种源远流长的正义观。在当代社会中，应得也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作
为现在经常被使用的道德观念，应得主要用于三种场合，即赞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以及财富和
收入的分配。虽然人们在这些场合中经常使用应得的观念，而且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常常会
涉及应得的问题，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今还不是很清楚。
我们对应得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配正义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一个批评开始，即一

些政治哲学家认为自由主义把应得排除于分配正义之外是它的一个缺陷; 其次讨论应得的性质，

以及应得需要满足的一些条件; 最后探讨应得是制度的还是前制度的问题，并揭示应得理论的两

难处境。

一、自由主义的一个缺陷?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是主流。而当代自由主义有三种主要的分配正义理论，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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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主义、功利主义和资格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并广为流行的是罗尔斯式的平等主义。罗尔斯
的平等主义体现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之中，特别是差别原则之中。这种平等主义是反应得的，因
为罗尔斯明确提出，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应该把应得的观念排除在外。应得的观念自古希腊以来
就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如果这样，那么罗尔斯为什么要把它排除于分配问题之

外呢?

罗尔斯为此提供了两个理由。首先，人们实际上从市场经济中得到的分配份额 ( 收入) 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自然天赋和家庭出身决定的，然而，人们对于自己的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

都不是应得的。①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在收入方面存在着不平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有更多的
财富，而这些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方面的差别。
在罗尔斯看来，人们具有什么样的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完全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从道德的观点

看，这些不是他们应得的。如果人们并不应得其家庭出身和自然天赋，而这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那么他们也不应得其收入和财富。
其次，应得理论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是应得的基础。应得理论家通常有两种基本的观点: 一

种观点主张应得的基础是贡献; 另外一种主张应得的基础是努力。对于这两种观点，罗尔斯都提
出了反驳。对于前者，即应得意味着按照一个人的贡献来分配，罗尔斯反驳说，在竞争性的经济
体中，一个人的贡献是按照边际生产力来评估的，从而是由供应和需求的关系决定的。如果一种
工作的劳动力供应不足，那么相关的劳动者就会得到更高的工资。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收入
( 工资) 实际上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与应得没有什么关系。对于后者，即应得意味着按照
一个人的努力 ( 特别是尽心的努力) 来分配，罗尔斯认为，一个人做出努力的程度，是受他的

自然天赋、能力以及可供选择的范围影响的，而天赋更高的人更有可能做出巨大的努力。另外，
试图剔除一个人的努力中的运气 ( 自然天赋和家庭出身) 因素，是没法做到的，因此应得的观

念是不切实际的。②

罗尔斯完全否定应得在分配正义中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不仅受到了来自其他派别 ( 如社

群主义者) 的批评，甚至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者的批评。更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自由主义的
内部批评。这些原本属于自由主义阵营的批评者有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把应得排除于分配正义
之外，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一个缺陷; 第二，应得与平等是相容的，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应该并

且能够接纳应得的观念。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基本观点。当代自由主义有三个主要派别，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主

义的自由主义，以诺奇克为代表的极端自由主义，以及自 19 世纪初以来一直流行的功利主义。
在分配正义问题上，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是平等原则，极端自由主义以资格为原则，而功

利主义则以功利最大化为原则。虽然这三个派别各自持有不同的正义观念，而且也在分配正义原
则的问题上相互争论，但是它们都同意，应得在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中不应占有任何重
要的地位，在基本原则的层面上也不应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观念。
但是，从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看，在利益和负担的分配中没有考虑个人的应得，把应得完

全排除于分配正义之外，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一方面，应得的观念与责任的观念是连
在一起的，不考虑应得，这会强化对自由主义不考虑责任的指责，从而使当代自由主义在面对这

些批评时处于脆弱的地位。另一方面，应得和责任的观念已经深入人们的日常思维之中，而普通
民众则通过它们来表达态度和情感。如果当代自由主义拒绝应得 ( 以及相对应的责任) 的观念，
那么它就会与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情感发生冲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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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批评者看来，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所倡导的方针和政策 ( 如福利国家) 一直受到强烈

的攻击，而这些方针和政策建立在一种弱化了的个人责任观念上面。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当代
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一些制度性的观念，如罗尔斯的“合法期望”和诺齐克的“资格”，从而把前
制度的应得排除在外。① 由于这些自由主义者只信赖制度性的观念，不相信前制度的应得，而应
得与责任又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这样就坐实了对当代自由主义的一条重要指控，即它不考虑个人

责任。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为了捍卫自由主义，为了反驳对自由主义的攻击，就需要用应得来
弥补自由主义所欠缺的责任观念。
如果不考虑应得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缺陷，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自由主义者就需要证明应得与

平等是相容的。这样就把我们引导到第二个基本观点。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平等主义如此流行，
以致大多数政治哲学家都可以被视为平等主义者。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能够对平等提出挑战并
且构成另外一种正义观的主要对手是应得。一些政治哲学家 ( 其中特别是社群主义者) 基于应
得的观念对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提出了批评，并且试图用应得的正义原则来取代平等的正义原

则。在这种意义上，应得与平等是对立的。但是，鉴于应得的观念已经深入普通民众的日常思想
之中，并且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一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试图调和应得与平

等，试图证明两者是相容的，并主张自由主义应该接纳应得的观念。
一种典型的论证是这样的。② 首先，人们通常认为应得的基础是贡献或者努力。与基于贡献

( 或成功) 的应得相比，基于努力的应得更有道理，而且它比前者更是平等主义的。因为人们的
贡献有大有小，存在巨大的差别，但是就努力来说，如果人们想在工作中做出努力，那么几乎所

有人都能够做到。在这种意义上，努力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平等化。其次，努力与贡献 ( 或成功)
不同，前者是非竞争性的，而后者是竞争性的。因为努力是非竞争性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出
自己的努力，而且一个人的努力并不妨碍其他人也做出同样的努力。由于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
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无法阻止其他人的努力，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因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获得相

对于其他人的优势。也就是说，努力在这种意义上是平等主义的。但是，无论努力如何是平等主
义的，人们的努力程度总会存在差别，这些差别或者来自自然天赋，或者来自家庭环境。因此最
后，也是更重要的，人们不是按照他们基于努力的应得获得经济份额，而是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

一份，只要他应该得到一份。也就是说，每一个做出努力的人在分配游戏中都应当成为一个参与
者，其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这种分配游戏是平等主义的: 出于某种独立的理由，所有的份额都
是平等的。努力使人们获得参与分配游戏的资格，而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一份平等并不是对其努
力的回报。
无论应得与平等是不是相容的，无论排斥应得是不是自由主义的一个缺陷，应得肯定在当代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无论我们对它是持有肯定还是否定的观点，应得显
然与分配正义问题相关。现在的问题是: 什么是应得?

二、什么是应得
应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道德生活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 一个人见义勇为，受到了

民众的广泛赞扬，我们说这是他应得的; 一个政府官员贪污受贿，被判处严厉的刑罚，我们说这

是他应得的; 一个农民辛勤劳作一年，秋天获得了好收成，我们也说这是他应得的。但是，这些
“应得”的意义是一样的吗? 虽然我们在这些不同的场合都使用 “应得”一词，但是这些使用都
是适当的吗?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应得”概念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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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某个人应得某种东西 ( 表扬或批评、奖励或惩罚、收入和财富等) ，这意味着，对于这个
人得到这种东西来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适当性 ( propriety) 。① 但是，对于某个人得到某种东
西，也存在某些其他类型的适当性，比如说，某个人有资格得到某种东西，某个人有权利得到某

种东西，某个人应当得到某种东西，等等。而这些适当性与 “某个人应得某种东西”的适当性
是不同的。如果这样，那么应得的适当性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以能够使它区别于其他类型的适当
性，从而能够使“应得”区别于“资格”、“权利”或“应当”?
对于某个人得到某种东西，“适当性”意味着这个人具备了某种条件，而这种条件使他应该受

到某种对待 ( 得到表扬或批评、奖励或惩罚、收入和财富等) 。芬博格认为，在一个人应得其对待
的问题 ( 即适当性) 上，存在着三种条件。它们分别是“合格条件”、 “资格条件”和 “价值条
件”，而这些条件把应得与其他类型的适当性区别开来。② 下面，我们对这些条件加以具体分析。
“合格条件”是一个人必须加以满足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最低程度的条件，一种并非不符
合条件的状态。通过检验某个人是否满足了 “合格条件” ( 而这些“合格条件”则是由规则或规
章规定的) ，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人对于得到某种东西是不是合格的。比如说，对于想竞选美国
总统职位的人来说，他只有年满 35 周岁并且是出生于美国的公民，才是合格的。显然，众多的
美国人都符合这个“合格条件”。
“资格条件”是一个人必须加以满足的充分条件。与 “合格条件”一样，“资格条件”也是
由规则或规章规定的。如果说“合格条件”是需要加以满足的最低条件，那么 “资格条件”则
是需要加以满足的充分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某个人就不能得到某种东西，即使他满足了 “合
格条件”。比如说，对于成为一位美国总统来说，其需要满足的“资格条件”是赢得多数人的选
票。众多美国人都符合美国总统的 “合格条件”，但是在每次总统选举中，只有一个人符合 “资
格条件”。
无论是“合格条件”还是“资格条件”，它们都没有应得的含义。无数的美国人对于总统职

位能够说是合格的，但不能说是应得的。同样，对于某个在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票的人，他对于
总统职位是有资格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他对此是不应得的，这样讲也可以是有道理的或可理解

的。这意味着，说某个人应得某种东西，这个人必须满足第三个条件，即 “价值条件”。与前两
个条件不同，价值条件不是以明文的方式载于法律规则或官方规章之中，而是以非明文的方式存

在于评价者的观念之中。还是以美国总统为例，说某个人对于总统职位是应得的，这意味着这个
人必须是理智的、诚实的和公平的，他必须有一个建设国家的纲领，并且能够使其得到有效执
行，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由任何 “法典”规定的。
按照芬博格的上述观点，将“应得”区别于 “权利”或 “资格”的东西有两种。首先，应

得的条件是某种价值特别是道德价值所规定的，某个人因某种价值而应得某种东西。与此不同，
权利或资格的条件是某种规则或规章所规定的，一个人只要符合该规则或规章的规定，他就具有

了某种权利或资格。其次，应得的条件以非明文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而权利或资格的条
件以明文的方式存在于各种规则或规章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应得的条件只能以非明文的方
式存在，那么应得就很难被制度化。也就是说，应得只能是前制度的。
虽然应得在日常生活和道德生活中被应用于各种场合 ( 表扬或批评、奖励或惩罚、收入和

财富等)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公式来描述它，如 “S 基于 P 而应得 X”。③ 在这个公式

311

①

②

③

Joel Feinberg，“Justice and Personal Desert”，in Nomos VI: Justice，edited by C． J． Friedrich and John W． Chapman，New
York: Atherton，1963，p． 71．
Joel Feinberg，“Justice and Personal Desert”，in Nomos VI: Justice，edited by C． J． Friedrich and John W． Chapman，New York:
Atherton，1963，pp． 71-72．
Joel Feinberg，“Justice and Personal Desert”，in Nomos VI: Justice，edited by C． J． Friedrich and John W． Chapman，New
York: Atherton，1963，p． 75．



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9 期 姚大志: 应得与制度

中，S代表某个人，X代表某种对待的方式或所得到的东西，而 P则代表关于这个人的某种事实
特别是过去所做过的事情。这个公式表明，某个人是因其所做过的某种事情而受到某种对待的
( 得到了表扬或批评、奖励或惩罚、收入和财富等) ，而且受到对待的性质与其行为的性质是一
致的。
在这个简单的公式中，X与 P的一致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应得，就是指某个人的性质或所做

过的事情与受到的对待或得到的东西之间的 “契合性” ( fit) 。① 一个人的行为与所受到的对待是
契合的，他对于这种对待就是应得的。一个见义勇为者做出了英雄般的事迹，他应得赞扬和奖
励; 一个人做出了邪恶的事情，他就应得谴责和惩罚; 一个人满足了相关工作的条件，他就应得

这份工作。在这种意义上，应得本质上是对一个人的行为与所受到的对待之间契合性的道德
评价。
但是，仅仅用行为与对待之间的契合性来解释应得，还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某个人因驾

车疏忽而撞死了路人，如果他因此像谋杀犯一样被判处极刑，我们能够说他应得这种惩罚吗? 某

个人在河边行走时捡到了一块 “狗头金”，我们能够说他应得这份财富吗? 某个人无意中说过的
一句话改变了其同事试图自杀的想法，他应得救人的赞扬甚至奖励吗? 在这些场合，我们的回答

或者是否定的，或者会犹豫不决。这意味着，除了行为与所受对待两者之间的契合之外，我们说
某个人应得什么，还需要满足一些其他的条件。
应得还需要满足的另外一个条件是 “自愿性”。② 也有人把这个条件解释为有意的控制: 如

果某个人基于某种行为而应得某种东西，那么这个人必须是有意做这件事情的，并且做这件事情

是在他的完全控制之下。③ 还有人把这个条件解释为 “自主性”: 人具有自主性并且行使这种自
主性，从而证明应得最自然的方式就是，人的自主行动的价值被传递到了他所应得的东西上

面。④ 这个条件旨在排除偶然性或运气对应得的影响，比如说上面我们所举的那些例子中的
情况。
如同在道德责任的问题上一样，应得似乎也需要控制。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情时是不受自己

控制的 ( 比如说被别人用某种方式操纵了) ，那么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他如何能够应得其结果

呢? 但是，在控制的问题上，应得理论家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境。
我们首先假设应得需要控制。应得看起来需要控制，比如说一个人在射击比赛中获得了冠

军，如果他是一个生手仅凭运气打中了靶子，那么我们会说这个冠军不是他应得的。反之，如果
他是一个长期坚持训练的运动员，我们则会说这是他应得的。坚持训练，这是在他的控制之下。
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运动员都是长期坚持训练的，但只有一个人能够在某项比赛中赢得冠

军。某个人赢得冠军，除了坚持训练之外，还需要自然天赋。另外，能够坚持训练本身，这既受
天赋的影响也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自然天赋和家庭环境是不受人们自己控制的，或者
说是偶然的和任意的。如果使某个人获得冠军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不受其控制的，那么我们就不能
说他对此是应得的。也就是说，控制的问题会导致无限后退，即如果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
控制，那么我们也需要对控制加以控制……。
我们再来看这个难题的另一方面: 既然控制会导致无限后退，那么就让我们假设应得不需要

控制。主张应得不需要控制，这会切断一个人的行为与其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使两者之间的关
系变为偶然的和任意的。如果一个人是凭偶然性或运气而获得了冠军，或者得到了一大笔财富，
那么我们很难说这是他应得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应得什么，关键在于应得的基础。尽管关于
应得之基础的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应得理论家都同意努力是应得的基础。努力肯定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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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控制之下。如果应得不需要控制，那么这意味着努力作为应得之基础的理由也就不成立了。
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立场，应得理论家在控制的问题上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

三、应得是制度的还是前制度的
即使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和道德生活中应得意味着什么，而且我们也能够用“S基于 P而应

得 X”这样的公式来表达它，但是将应得用于分配正义，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应得与
制度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于应得理论家来说，应得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应得的制度
性质? 应得是制度的，还是非制度的或前制度的? 应得以制度为前提或背景吗? 或者，应得在本

性上是反制度的吗?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同如何理解应得的性质密切相关。特别是就分配正义而
言，应得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于大多数哲学家来说，应得是一个非制度的 ( non-institutional) 观念，尽管具体的称呼可

能不同。某些人把应得称为 “自然的” ( natural) ，即它与制度、实践和规则没有逻辑上的关
联。① 有些人则明确把应得视为 “前制度的” ( pre-institutional) ，从而认为对应得主张的辩护能
够反过来影响到正义的制度。② 另外一些人虽然承认应得与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但是也主
张应得归根结底是前制度的。③ 甚至是反应得的哲学家，如罗尔斯，也认为道德应得是独立于现
存制度的。④ 也就是说，无论是应得理论家，还是反应得的理论家，几乎都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
或非制度的。
对于反应得的理论家，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这不仅不会成为问题，而且还会成为对其反应

得理论的一种支持。因为应得是前制度的，所以它无法在分配正义中发挥任何作用。然而对于赞
同应得的理论家，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这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给他们所主张的应

得理论带来釜底抽薪的后果。
虽然大多数应得理论家都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但是他们很难否认应得与制度之间存在密切

的联系，很难否认应得是依赖制度的 ( institution-dependent) 。正如米勒所说，应得起码以两种方
式依赖于制度。⑤ 首先，在很多场合，一个人应得什么，这是由制度规定的。没有相关的制度，
也就没有所谓应得的东西。一名运动员应得其金牌，依赖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制度。一名贪腐的
官员应得其惩罚，依赖于相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其次，一个人应得什么，这取决于他过去所做的
事情，在这种意义上，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也被称为应得的基础。但是，并非一个人过去所做过的
所有事情都能够成为应得的基础。什么事情能够成为应得的基础，这依赖于相关的制度。现在一
位物理学家如果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我们会说他应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在诺贝尔奖励制度设
立之前，一位物理学家即使有了更为重大的发现，我们也不会说他应得什么。也就是说，在很多
场合，没有相关的制度，也就没有相关的应得。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应得是制
度的。
应得到底是前制度的，还是制度的? 在这个问题上，应得理论家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从理

论的观点看，他们或者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或者主张应得是制度的。但是，无论他们的主张是
什么，都会遇到一些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这些困难则会反过来颠覆他们所倡导的应得理论本身。
我们首先讨论应得理论家公开表达的观点，即应得是前制度的。如果应得是前制度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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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面临两种反驳。第一，如果应得是前制度的，那么它与分配正义无关，从而在资源、机会和
财富的分配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在当代社会中，资源、机会和财富的分配通常是由制度规定
的，并因此产生出制度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罗尔斯主张把应得排除于
分配正义之外。第二，如果应得是前制度的，那么它的性质就是否定的，即它所发挥的基本功能
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应得对制度的批判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但其表述通常都具有这样的
形式: 这不是他 ( 或她) 应得的。在某些场合，这种批判是指制度本身是不正义的，比如 “男
女同工不同酬”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所得到的更高收入不是他应得的。在某些场合，
这种批判是指制度与应得利益之间的不一致，比如人们抱怨某些网球选手只凭借大力发球而赢得

大满贯冠军，并且说这个冠军不是他应得的。在另外一些场合，人们用应得来批评所得到的利益
与所付出的努力之间的不相称，比如说很多人都觉得某些明星 ( 特别是电影、音乐和体育明星)
的收入与所做的工作相比太高了，从而认为这种过高的收入不是他们应得的。
我们再来看应得理论家往往暗地里偷运的观点，或者说他们不得不接受的观点，即应得是制

度的。这种观点会遇到更大的麻烦。首先，如果应得是制度的，那么与相关的明文制度本身相
比，它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就分配正义来说，相关的制度是按照某种原则 ( 如平等) 建立起
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平等的原则相比，应得则是一个次要的或派生的原则。其次，如果应得
在分配正义中只是一个次要的或派生的原则，那么或者它的作用是有局限的，只限于某些领域或

者人们之间某些特殊种类的关系，① 或者它的作用只是否定的，其核心观念不是 “应得”，而是
“不应得”，只被用来批评现有分配是不正义的。② 最后，如果应得是制度的，那么会产生它与
“资格”相混淆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在涉及分配正义的场合，如果应得是制度的，那么用应得
所表达的东西都可以被资格所取代。如果应得理论家主张应得与资格是有区别的，那么他们又面
临两者如何区分的问题。
在讨论分配正义问题的时候，应得与资格的混淆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有必

要对此加以澄清。大体上，应得与资格有以下三个区别。
首先，应得是前制度的或者独立于制度的，而资格是制度的。这是两者之间最重要、最明显

的区别。但是，如果有人主张应得也是制度的，那么这个区别就不存在了，就不得不凭借其他的
东西 ( 比如下面将讨论的两个区别) 来区分两者。我的观点是: 一方面，应得是前制度，而不
是制度的，这是它与资格之间最重要的区别; 另一方面，如果应得是制度的，那么它与资格就没

有区别了。应得的标准通常不以明文的方式存在于任何规章制度中，这是一种前制度的明确
特征。
其次，两者的基础不同。应得的基础是人们过去所做过的事情，尽管它在某些场合以规则为

前提。相反，资格的基础是规则，尽管它在某些场合以人们过去所做过的事情为前提。某个人按
照选举的规则和程序当选总统，他对此是有资格的。但是，他可能胜任总统职位，也可能不胜
任。只有在他能够胜任的情况下，他才能说对此是应得的。人们基于过去所做的事情而应得奖励
或惩罚，但是基于规则而对于某种事情或东西具有资格。由于应得以人们过去做过的事情为基
础，所以应得还应该具备一个条件，即人们在做某种与其应得相关的事情时，他也有做其他事情

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人在从事某种行为的时候，他是自由的，可以从各种选项中进行选
择。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是他不得不做的事情，那么他对此的后果就不能说是应得的，起码其
应得也会大打折扣。比如说，某个人是在别人用手枪指向他的情况下被逼迫跳进河里抢救落水儿
童的，那么我们通常不会认为他应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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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得优于资格。应得是一种道德评价，这种评价要求行为者具有某种可贵的品质或者
卓越的行为。与应得相比，资格所表达的要求则低得多。某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 100 米短跑
的冠军，我们通常说他对此是应得的。如果某个人在短跑道速度滑冰中因其他选手都跌倒了而获
得第一名，那么他对于这个冠军是有资格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说这是他应得的。资格表达的是
形式的规则要求，应得表达的则是实质的卓越要求。
这里的关键在于，作为一种单纯的道德评价，主张应得是前制度的，这不会产生什么重要的

问题。如果某些哲学家主张应得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评价，还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原则，那么应得就
不得不是制度的。应得只有是制度的，它才能够在分配正义中发挥作用。但是这样就会产生两方
面的问题: 一方面，制度的应得与资格在实际的应用中很难分清; 另一方面，应得的功能似乎也

都能够被资格所取代。
( 责任编辑: 周小玲)

Desert and Institutions
Yao Dazhi

Abstract: Desert is an old moral concept，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aily and moral life and
presents a long standing conception of justice since ancient Greek time． What is desert? We may use a
simple formula to state it，that is“S deserves X for P”． The formula indicates that someone receives some
treatment ( praise and criticism，reward and punishment，income and rich) for something which he did，
and this action deserves the treatment． But，if we use the conception of desert to solve the question of
distributive justice，we will face some difficulies which the relation of desert and institutions is in．
Whatever theorists of desert stand for—desert is pre-institutional or institutional—they could not overcome
those difficulties that will overturn their theory of desert．

Keywords: Desert; Equality; Justice;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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